
[bookmark: _GoBack]《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档案利用工作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（以下简称“区档案馆”）档案利用管理工作，切实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质效，依法保障利用者合法权益，主动适应新时代档案管理工作的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要求，我们组织专人起草了《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档案利用工作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征求意见稿”）。现将起草有关情况详细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起草背景
原《北京市门头沟区档案史志馆档案利用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门档史志发〔2023〕6号）自2023年正式实施以来，为规范区档案馆档案利用行为、提升档案服务规范化水平、满足社会各界档案利用需求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，有效保障了全区档案利用工作有序、高效开展。但随着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更新完善，以及档案利用工作的实际发展变化，原细则已难以完全适配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一是法律法规依据已发生更新。近年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》等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相继修订或正式实施，《北京市保守国家秘密条例》《北京市民生档案信息跨馆利用管理办法》等地方性规范文件也进一步细化完善，原细则中引用的部分法规依据已滞后过时，亟需结合最新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修订完善，确保档案利用工作全程合法合规、有法可依。
二是实际工作需求发生深刻变化。随着数字化改革持续深化和民生服务提质增效，档案利用方式不断丰富拓展，线上查询、跨馆利用、视频查档等便捷化利用需求日益增长，原细则未对上述新型利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；同时，涉密档案、档案数据利用的规范性、安全性要求不断提高，亟需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、健全防控机制，切实防范档案信息安全风险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起草过程
为确保征求意见稿科学合理、贴合实际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，我们严格按照“调研充分、起草严谨、审核严格、完善到位”的原则，规范组织起草工作，主要经过四个阶段：
一是调研梳理阶段。专门组织工作人员系统梳理原细则实施以来的工作实践，全面总结工作中的有效经验做法和存在的突出问题；深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借鉴其他地区档案馆档案利用工作的先进经验，结合区档案馆工作实际，明确起草思路、核心重点和修订方向。
二是起草初稿阶段。结合调研梳理情况，围绕档案利用的范围、方式、程序、条件、责任等核心内容，对原细则进行全面修订、补充和完善，明确章节划分，细化条款内容，新增相关管理措施和配套表格，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。
三是内部审核阶段。组织区档案馆各相关科室对初稿进行全面内部审核，重点审核条款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操作性和逻辑性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。
四是完善修改阶段。根据内部审核意见对初稿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补充相关细节内容，优化章节结构，规范语言表述，提升文本的严谨性和规范性，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，确保细则内容全面、规范、贴合实际、切实可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征求意见稿在原细则基础上，重点围绕结构优化、条款修订、内容补充三个方面完善，主要修订及新增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结构体系优化修订
征求意见稿结合档案利用工作实际，重新梳理完善结构体系，明确分为“总则”“档案利用范围”“档案利用方式”“档案利用程序”“未开放档案利用条件”“档案利用要求”“附则”7章，共32条，结构更清晰、逻辑更严谨、层次更分明，便于利用者理解掌握和工作人员规范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二）核心条款修订内容
1.法规依据修订：全面更新原细则引用的法律法规，新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》等最新法规依据，删除已废止、已滞后的法规条款，确保档案利用工作全程有法可依、有规可循。
2.利用要求修订：完善档案复制、摘录的管理要求，明确数字化档案优先提供数字化副本的原则，细化档案原件利用的限制条件和审批流程；修订档案外借的期限、延期办理程序和相关责任要求，进一步强化档案安全保护措施，防范档案损毁、丢失风险。
3.责任条款修订：细化利用者的保密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，补充档案公布的权限、程序和要求，明确擅自复制、传播档案内容的法律后果，进一步强化对档案信息安全的保护，规范档案利用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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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稿在修订完善和新增内容的同时，严格保留了原细则中经实践检验、符合区档案馆工作实际、无需调整的核心内容，确保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主要包括“合法、便捷、安全”的核心工作原则，婚姻登记、土地登记等主要专门档案的核心利用规定，利用者对档案的保护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，移交、捐赠、寄存档案单位和个人的优先利用权，利用者的异议处理渠道。

